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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通函第 1/2021 號

因保養、檢査、改進或修理而需要關閉消防裝置

本通函旨在公布一套關於關閉消防裝置的經修訂處理程序，要求註

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承辦商）遵守。就此，消防處通函第 3/2008 號及《裝

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養守則》 (2012 年 4 月版）附錄 9 現由本通函

取代。

在處所內裝設消防裝置，目的是在發生火警時保障市民的生命及財

產。消防裝置一旦失效，可能會構成香港法例第 95 章《消防條例》第 2 條

所界定的火警危險。為免出現火警危險，並且確保在發生火警時消防處能

迅速採取行動，如裝置須關閉，應盡快通知消防處，好讓消防處有關單位

能制定適當的應變計劃，以及在需要時指示處所業主／佔用人在消防裝置

關閉期間採取額外消防安全措施。

檢查消防裝置是否需要關閉以作保養／改進／修理，是由該等裝置

的擁有人聘用的承辦商負責，因此由承辦商通知消防處，乃最為洽當。事

實上此通知機制在承辦商與消防處之間亦行之多年。

為了簡化因保養、檢查、改進或修理而關閉消防裝置的處理程序，

以及加強建築物／處所在裝置關閉期間的消防安全，消防處對有關程序進

行內部檢討，而經與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限公司和業界廣泛諮詢

後，檢討工作現已完成。今後，承辦商在提交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附錄

I) 時須遵從的經修訂程序和特別注意的事項，載於下文 (A) 至 (I) 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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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通知消防處將予關閉的消防裝置類別

(A) 當承辦商受聘保養／檢查／改進／修理以下消防裝置，而有關工程預

計要鍾宵進孖，裁特續趙逍 24 小蒔，應在確實找出失效之處後的 24

小時內盡快通知消防處：

1. 消防栓／喉轆系統

2. 花灑系統

3. 火警警報系統

4. 街道消防栓系統

5. 噴水系統

6. 排煙系統

7. 樓梯增壓系統

8. 消防乾喉系統

9. 處所內具休眠風險的火警偵測系統

備註：産鐒商只在有需要關閉茌伺以上九類滻陪袈置系統蒔才纜逋知消膀

處。另办，花瀧系統不應耍消誇拴／睽蓖系統式縉所內具沐眠風險旳次警

偵洞系統同時關閉。

消防裝置工程範圍

(B) 在消防裝置系統出現嚴重失效情況而致發生火警時或會危及整幢建築

物或(C)分段提及的持牌／註冊處所，便須提交關閉通知書。有關情

況不能盡錄，以下為部分例子：

主／喉轆系統、花灑系統、街道消防栓系釒

(i) 未能供水（例如：水缸沒有貯水／出現滲漏、連接水缸的喉管未

有駁上等） ; 

(ii) 整組主水泵和後備泵均失效；及

(iii) 入水掣／水缸連接管上的閥門失效。

持牌／註冊處所

(C) 為顧及建築物的佔用用途及相關風險，承辦商應在通知書上註明以下

任何一類有可能因消防裝置關閉而受影響的持牌／註冊處所：

1. 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

2. 幼兒中心

3. 公眾娛樂場所（例如：戲院、劇院、主題公園等涉及大面積的牌

照範圍及大量參與人數）

4. 酒店／賓館

5. 危險品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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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消防安全工程

(D) 承辦商應在通知書上清楚註明工程是否為遵辦消防處根據以下任何條

例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改善消防安全指示（視乎何者適用）而進行：

1. 《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 （第 502 章） ; 

2.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第 572 章） ；或

3. 《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第 636 章）。

消防裝置關閉時間

(E) 關閉消防裝置對其正常操作的影響應減至最低。進行工程時，應採用

有系統的方法。受影響的消防裝置應分段關閉，並且盡快恢復正常運

作。如系統的受影響部分在工作更次的尾聲未能恢復正常操作，應把

該部分孤立，讓系統其餘部分先恢復正常操作。上文提及為遵辦根據

法例第 502/572/636 章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改善消防安全指示而

進行的改善消防安全工程，需時或比一般消防裝置工程為長。一般而

言，除了該等工程外，每次關閉／延長關閉消防裝置的時間不應超過

上匕瓦。

延長消防裝置關閉時間／消防裝置恢復操作

(F) 如消防裝置的關閉時間需延長，承辦商須在先前預計竣工日期之前，

向消防處提交延長關閉消防裝置通知書。然而，如需關閉以進行保養

／檢查／改進／修理的消防裝置系統的範圍有變，承辦商則須遵照本

通函訂明的程序，向消防處重新提交通知書。此外，消防裝置恢復正

常操作後，承辦商亦須就此即時向消防處提交通知書。

終止消防裝置工程

(G) 另外，如承辦商不再獲聘進行工程，應在先前預計竣工日期前向消防

處提交通知書，並即時將關閉消防裝置的詳情通知消防裝置擁有人。

通知書的簽署人及提供相關 FS251 的編號

(H) 通知書在一般情況下只可由承辦商的合資格人士或獲授權簽署證書人

士填寫及簽署。如承辦商員工在進行工程時認為有必要關閉消防裝置

，承辦商可在緊急情況下授權員工代其提交填妥的通知書。若承辦商

先前已就完成檢查消防裝置系統發出 FS251 （如有），亦應提供相關

FS 251 的編號（附錄 1 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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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 (F) 分段而言，承辦商的合資格人士或獲授權簽署證書人士應嚴謹

地檢討是否需要延長消防裝置關閉時間，如有此需要，要親自簽署通

知書確認（附錄 I 第 II 和第 III 部分），同時在通知書上提供先前就

有關工程發出的相關 FS 251 的編號。

特別注意事項

承辦商向消防處提交消防裝置關閉通知，只旦：使用附錄 1 的通知表

格並提供表格要求的所有資料，任何其他各種書面或口頭通知概不接受。

消防通訊中心收到表格後，會蓋上獨有編號，然後把蓋上編號的表格副本

發給承辦商及當區消防局。承辦商應就每宗消防裝置關閉個案確保其收到

已經由消防通訊中心蓋上編號的表格。蓋有編號的表格樣本載於附錄 II 。

在接收到上述通知書後，當區消防局會巡查受影響的處所並進行風

險評估。消防裝置的擁有人為減輕在消防裝置關閉期間處所及其佔用人承

受的風險，應根據火警危險的性質和受影響的區域提供備用設備，例如滅

火筒、獨立煙霧偵測器、臨時供水系統等等。當區消防局向業主／佔用人／

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建議載於附錄 III 。

除了上文所載有關通知消防處的機制外，當承辦商預計消防裝置需

要褔宵萌運續趙逍24 小晤關閉，也應遵守下列指引：

(a) 應通知住戶／佔用人／物業管理公司有關關閉消防裝置的安排

，即開始關閉裝置的日期和有關保養／改進／修理工程的預計

竣工日期。

(b) 應在當眼處張貼簡單及標準圖示通告，尺寸不小於 A4, 顯示

消防裝置關閉的安排細節（該通告的樣本載於附錄 IV, 以供遵

辦）。

(c) 應避免長時間關閉整個裝置，並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讓受影

響的消防裝置系統盡早恢復操作。

(d)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應保持花灑系統和消防栓／喉轆系統的

主水泵或後備泵操作正常，並應在工程開始之前把受影響／不

受影響消防裝置的水缸注滿。

(e) 在受影響的地方暫停任何產生火花、燒焊的不必要活動。

如承辦商沒有預先／盡快通知消防處要關閉消防裝置或消防裝置失

效，消防處便無法制定適當的應變計劃，亦不能就消防裝置關閉期間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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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額外消防安全措施向處所擁有人／佔用人提供意見。如此一來，承辦

商應該清楚知道在沒有應變措施情況下關閉消防裝置所構成的危險。考慮

到上述種種，消防處處長認為，（i)ftll承荔「商．沒有·達照迏－鍾函稅＇定充7程序7ifli

知滂葯處處侵，裁(it)淡魴裝置工程出硯在向不當｀在意萌方意旳迤誤，

可構咸消魴裝置寮餐／修理方面旳「不當存為報漩忽」，有關承辦商因J!t

不宜畀名冽淤莊fllf記琭fllf上。狠嫁香卷法傍第 95A 章（消魴（裝買承鐒商）

弱冽）第10 條旳硯定， 2廓方處處侵可将有關承鐒商蘸交紀掙委貞愈處理。

為了讓業界有更多時間熟習通報關閉消防裝置的經修訂處理程序，

經修訂的程序和通知表格將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起生效。

如對此等修訂安排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961 5002 與牌照及審批總

區消防區長（消防設備專責隊伍）聯絡。

消防處處長

（梁冠康 代行）

連附件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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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香港消防處
消防通訊中心

傳真號碼： 2311 0066 
填寫日期

此斕由消防處消防通訊中心填寫

消防處檔案編號：

樓宇所屬消防局：

跗

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

樓宇／屋菟名稱： 地區：

門牌號數及街道名稱： 口香港 仁］九龍 口新界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甯： 級別／編號：

本公司確認以下受影零的消防裝置需要通宵或連續超過 24 小時關閉

口消防栓／喉轆系統 口花灑系統(1) 口乾喉系統 口火警偵測系統（存在休眠風險的處所）

口火警警報系統 口噴水系統 口排煙系統 口樓梯增壓系統 口街道消防栓系統

以下持牌／註冊處所將會受到影零 上述消防裝置因以下法例要求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口安老／殘疾院舍 亡］酒店／賓館 口 Cap. 502 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

口幼兒中心 仁］危險品倉 口 Cap. 572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口公眾娛樂場所（如戯院／劇院／主題公園等） 口 Cap. 636 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

第一部份－關閉消防裝置 填寫人(4, 5 )簽署 承辦崗蓋印 消防通訊中心蓋印／填寫

開始關閉日期：
CMS updated & checked 

預計完成日期 ( 2) : By: 
Rank/No. 

FS 251 c3)編號（如有） : Date: 

填寫人(4, 5 )姓名： 手提電話： 公司電語： 傳真號碼：

第二部份－延長關閉消防裝置 填寫人(4)簽署 承辦商蓋印 消防通訊中心蓋印／填寫

CMS updated & checked 

工程需延期至(2 ) : By: 
Rank/No. 

FS 251 c 3 )編號（如有） : Date: 

填寫人(4)姓名： 手提電語： 公司電話： 傳真號碼：

第三部份－恢復消防裝置 填寫人(4)簽署 承辦商蓋印 消防通訊中心蓋印／填寫

CMS updated & checked 

工程完成日期： By: 
Rank/No. 

FS 251 c 3 )編號： Date: 

填寫人(4)姓名： 手提電話： 公司電話： 傳真號碼：

口上述已關閉的消防系統不再由本公司負責有關工程，本公司已把該系統的狀況詳細告知委聘人

註 1 :花灑系統應遵允與消防栓／喉轆系統或火警偵測系统（存在休眠風險的處所）同時關閉。

註 2: 一般而言，除了因法例要求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外，每次關閉／延長關閉消昉裝置的時間不應超過 14 天。

註 3 :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須於完成堃皇；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後 14 天內發出一份證明書。

註 4: 第一、第二及第三部份填寫人必須為合資格人士(QP) 或獲授權簽署證書人士(AS) 。

註 5: 如承辦商員工在進行工程時認為有必要關閉消防裝置，承辦商可在緊恣情況下授權員工代其填寫通知書。



致 ：香港消防處
消防通訊中心

傳真號碼： 2311 0066 

附錄 II

此斕由消防處消防通訊中心填寫

消防處檔案編號： F20210301 

填寫日期 樓宇所屬消防局：

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

MKFStn 

樓宇／屋苑名稱： 地區：

門牌號數及街道名稱： 口香港 口九龍 口新界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甯： 級別／編號：

本公司璀認以下受影零的消防裝置需要通宵或連續超過 24 小時關閉

口消防栓／喉轆系統 口花灑系統(I ) 口乾喉系統 口火警偵測系統（存在休眠風險的處所）

口火警警報系統 口嘖水系統 口排煙系統 口樓梯增壓系統 口街道消防栓系統

以下持牌／註冊處所將會受到影零 上述消防裝置因以下法例要求進行消防安全改善工程

口安老／殘疾浣舍 口酒店／賓館 口 Cap. 502 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

口幼兒中心 口危險品倉 口 Cap. 572 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口公眾娛樂場所（如戲F完／劇院／主題公圉等） 口 Cap. 636 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

第一部份－關閉消防裝置 填寫人(4,5 )簽署 承辦商蓋印 消防通訊中心蓋印／填寫

開始關閉日期：

。
CMS updated & checked 

預計完成日期 (2) : 
By· S9999 

. Rank/No. 

FS 251(3)編號（如有） : Date:_1{3/2021 

填寫人(4,5 )姓名： 手提電語： 公司電話 ： _ 傳真號碼：

第二部份－延長關閉消防裝置 填寫人(4)簽署 承辦商蓋印 消防通訊中心蓋印／填寫

CMS updated & checked 
工程需延期至(2) : By: 

Rank/No. 

FS 251 c 3 )編號（如有） : Date: 

填寫人(4)姓名： 手提電語： 公司電語： 傳真號碼：

第三部份－恢復消防裝置 填寫人(4)簽署 承辦商蓋印 消防通訊中心蓋印／填寫

CMS updated & checked 
工程完成日期： By: 

Rank/No 

FS 251 c 3 )編號： Date: 

填寫人(4)姓名： 手提電話： 公司電語： 傳真號碼：

口上述已關閉的消防系統不再由本公司負責有關工程，本公司已把該系統的狀況詳細告知委聘人

註 1 :花灑系統應壁允與消防栓／喉轆系統或火警偵測系統（存在休眠風險的處所）同時閼閉。

註 2 :一般而言，除了因法例要求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外，每次關閉／延長關閉消防裝置的時間不應超過 14 天。

註 3: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須於完成堃皇」壬何消防裝置或設備後 14 天內發出一份證明書。

註 4: 第一丶第二及第三部份填寫人必須為合資格人士(QP) 或獲授權簽亳證書人士(AS) 。

註 5: 如承辦商員工在進行工程時認為有必要關閉消防裝置，承辦商可在緊急情況下授權員工代其填寫通知書。



一般而言，當區消防局人員在巡查受影響的處所時，會根據所作的風

險評估，向業主／佔用人／物業管理公司提出以下各項建議（還有其

他建議不在此盡錄） : 

(i) 制定應急計劃；

(ii) 巡察受影響地方（例如派員 24 小時駐守、每 15 分鐘巡察一

次，在設於巡察地點的記錄簿內登記巡察記錄）；

(iii) 指派特定人員執行指定的工作，包括監察修理工程的進度、在

發現火警後通知警方／消防處等等；

(iv) 在受影響的地方放置／裝置額外的滅火及／或內置聲響示警

功能的偵測設備，例如滅火筒、獨立煙霧偵測器、臨時供水系

統等等；

(v) 安排足夠的已受訓人員操作消防裝置／手提設備以及執行應

急計劃；

(vi) 巡查及檢討被動及主動的防火措施，包括防煙門、氣體滅火系

統及手提滅火筒。不得阻塞或損壞可供使用的消防裝置；

(vii) 在當眼處張貼適當的通告，說明關閉系統的安排；

(viii) 減低貨物的貯存量，尤其是高度易燃的貨物（例如薄紙製品丶

油漆等等） ; 

(ix) 在受影響的地方暫停任何產生火花、燒焊的不必要活動；及

(x) 保持良好的處所管理。

附錄 III



附錄 IV
不少於 21 cm 

由＿＿年＿＿月＿＿日至＿＿年＿＿月＿日

將進行消防裝置保養／檢查／改進／修理

工程，下列消防裝置須暫停操作。

承辦商名稱：

緊急聯絡電話：

下列消防裝置將暫停操作：
不少於

29cm 

• 消防栓l喉轆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 花灑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乾喉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 火警警報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噴水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排煙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樓梯增壓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 街道消防栓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 火警偵測系統 （涉及樓層l部份 ) 
（存在休眠風險的處所）

如發生火警，請立即致電 999 及通知物業管理處職員


